






并公示项目立项结果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过程管理材料要

及时整理归档。

(三)加强绩效管理。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1年，最迟于

2024年底前完成建设、验收和资金拨付。要加强日常调度和中期

绩效评价，政策实施结束后要及时做好总结，并将有关情况报省

农业农村厅。

联系人： 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曹爱兵，025-86263628

附件： 1.2023年度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绿色优质农产品

新品培育推广工程实施方案模板

2.绿色优质农产品新品培育推广工程资金使用明细表

3. 绿色优质农产品新品培育推广工程工作任务和绩

效目标清单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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